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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采购标的（简要服务内容及数量）
1. 采购标的
大兴区殡仪馆2025年火化炉维修项目，由中标人完成对一号炉、二号炉、三号炉、七号炉、十号炉进行维修及垃圾处理工作，对五号炉进行大修及垃圾处理工作，对设备整体保养等。
标的及数量
	标的名称
	牌号商标
	生产厂家
	计量单位
	数量
	备注

	火化炉大修
	华傲牌
	安徽安华
	套
	1
	5号

	火化炉中修
	华傲牌
	安徽安华
	套
	5
	1、2、3、7、10号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大兴区殡仪馆是公益性质的殡仪服务单位，是民政为民服务的重要窗口，殡葬服务具有行业的特殊性，所使用的火化炉专用设备也具有特殊性，确保在火化过程中火化设备正常运行、顺利完成火化任务是体现对逝者尊重和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要求。
项目预算金额：135万元、项目最高限价（如有）：135万元。
二、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合同履行期限：自2025年6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实施地点：北京市大兴区殡仪馆，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天堂河南京开路东；
2.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作为首付款，乙方按照合同约定及甲方要求将产品维修完毕并安装调试完成经甲方书面验收通过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5%；保修期满并经甲方书面确认无误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剩余款项。
3. 售后服务（质保期）
本维修服务质保期为六个月，自供应商维修安装调试完成后并经采购人最终书面验收通过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供应商应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关于维修服务质量保修的有关规定，对交付采购人使用的维修后产品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质量保修责任。保修期内如发生质量问题，供应商须无偿履行保修责任。
三、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确保火化炉设备的正常运行，顺利完成火化任务。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的要求。（如遇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北京市地方标准对上述标准有更新或补充或新颁布标准的，应执行并达到该新的标准。）
2. 服务内容及要求
2.1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要求
对一号炉、二号炉、三号炉、七号炉、十号炉中修，维修内容包括：修炉膛；更换部分耐火材料；添加保温材料；换轨道以下两层管；更换炉膛砖；更换炉顶刀口砖；排炉顶风管及炉膛风管；更换主燃烧器芯；更换烟道部分盖板；更换耐火炕面板；更换风门调节箱；更换台面举升机轨道轮；清理烟道及轨道内灰层；检修供油系统；检修供风系统；检修机械及电器系统；烘炉材料；维修垃圾处理。
对五号炉进行大修，维修内容包括：修炉膛；更换耐火材料、保温材料，检修配电系统；供油系统、供风系统、控制系统等更换零配件及易损件；更换集热总成及炉顶及炉膛内喷管及喷嘴；清理烟道及轨道内灰层；对机械及电器进行维修更换；整体炉体全部拆除重建改造；更换全部热能回收管道、多次燃烧黑烟消除管道系统；更换高压鼓风机；更换耐火炕面板；更换主燃烧器嘴；更换侧枪总成；更换台面举升机轨道轮；更换台面举升机线排及耐高温拖链；更换风门调节箱；烘炉材料；管道及阀门改造；设备整体保养及垃圾处理等。
2.2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及时按照大兴区殡仪馆的要求完成维修。
2.3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2.3.1财政部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2.3.2依据“《国务院关于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14〕52号）”、“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的采购政策；
2.3.3依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京财采购[2017]2067号）”的采购政策；
2.3.4依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采购政策；
2.3.5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07]119号）”的采购政策；
2.3.6本项目采购本国货物和服务，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促进监狱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支持节能减排、环境保护。
2.4 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保修规定
2.4.1本维修服务质保期为六个月，自供应商维修安装调试完成后并经采购人最终书面验收通过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供应商应按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关于维修服务质量保修的有关规定，对交付采购人使用的维修后产品在质量保修期内承担质量保修责任。保修期内如发生质量问题，供应商须无偿履行保修责任。
2.4.2质保期内，若维修后产品在质保期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供应商应于接到采购人保养或维修通知后24小时内上门并修复故障。如现场不能排除故障，双方可协商解决，原则上修复时间不得超过3天。若供应商延迟履行保修义务，采购人有权另行委托第三方进行更换或维修，第三方所收取的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因此所受全部损失由供应商负责赔偿。
2.4.3供应商保证安装调试完毕后，在火化3000具遗体以内时，不得发生炉膛掉砖现象，否则，因掉砖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供应商承担。且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按照合同总价款的30%承担违约金并赔偿采购人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
3. 验收标准
3.1维修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的相关标准、规范及采购人要求，以此作为验收标准。上述标准不一致的，以严格的标准为准。供应商应对维修质量负责。
3.2供应商应保证所维修产品经维修更换后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和性能的要求，同时确保维修后的产品经正常安装、正常运转和保养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国家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的性能。
3.3如因供应商责任造成维修质量不合格或不能通过验收的，其返工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工期不顺延。
3.4如因购入材料质量不合格而影响项目维修质量，其返工费用由供应商负责承担，工期不得顺延。
3.5维修完毕的日期以采购人最后书面验收合格的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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